关于加封海关封条的说明

尊敬的客户：
新港海关从2007年3月13日起对我司堆场内未能于布控当日查验完毕的集装箱加封海关封条，有关码头操作流程以及收费办法明确如下：
1、客户到海关查验科缴纳海关封条费后，到我司新仓西侧办公楼一楼劳务公司缴纳加封劳务费：5元/条。
2、客户持劳务公司开具的加封劳务费收据到我司办公楼三楼计划室办理相关手续。
请知悉！
特此通知，不便之处，还请见谅！
若您对以上通知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电话：82256211，82256212，82256222，82256256，82256210。
广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07年3月13日
